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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第三委员会的报告(A/54/601)通过] 

54/148. 女童 

 大会, 

    回顾其 1998年 12月 9日第 53/127号决议和以前所有有关决议,包括妇女地位委员会

商定结论,尤其是有关女童的部分, 

 还回顾以前所有有关的联合国会议和 1996 年 8 月 27 日至 31 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

反对利用儿童从事商业色情活动世界大会的 宣言 和 行动议程 ,
1
 以及最近对国际人

口与发展会议 行动纲领
2
 五年期执行情况的审查, 

 深切关注对女童的歧视和侵犯女童权利的情况,这往往使女童较少有机会获得教育

营养 身心保健,享有较男童为少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权利 机会和福利,并且往往受到

各种形式的文化 社会 性剥削和经济剥削,以及受到暴力和诸如杀害女婴 乱伦 早

婚 产前性别选择和切割女性生殖器官等有害习俗之害, 

 认识到必须实现两性平等,确保女童生活在公正和公平的世界上, 

                         

1
 A/51/385,附件  

2
 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的报告,1994年 9月 5日至 13日,开罗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C.95.XIII.18),第一章,决议 1,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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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切关注女童在贫穷 战争和武装冲突情况下是最受影响的受害者,从而使其充分发

展的潜力受到限制, 

 关切女童已成为性传染疾病 人体免疫机能丧失病毒的受害者,使其生活质量受影响,

并使其更易遭受歧视, 

 注意到 1999 年是 儿童权利公约
3
 签订十周年和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

约
4
 签订二十周年, 

 重申已载入 联合国宪章 序言部分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和 儿童权

利公约 等的男女平等权利, 

 1. 强调必须全面 紧急地执行所有人权文书,包括 儿童权利公约
3
和 消除对妇

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4
向女童保障的权利,以及必须普遍批准这些文书;  

 2. 促请所有国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和进行法律改革,以确保女童充分和平等地享有

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对侵犯这些权利和自由的行为采取有效行动,并根据儿童权利制定女

童方案和政策;  

 3. 促请各国制定和严格执行法律以确保只允许有意结为配偶者在自由和充分同意的

情况下结婚,制定和严格执行关于最低法定同意年龄及最低结婚年龄的法律,并在必要时提

高最低结婚年龄;  

 4. 促请各缔约国履行其根据 儿童权利公约 和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所承担的义务,以及执行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 行动纲要 的承诺;
5
  

 5. 又促请所有国家制定和执行使女童免于一切形式暴力的立法,包括杀害女婴和产

前性别选择 切割女性生殖器官 强奸 家庭暴力 乱伦 性虐待 性剥削 儿童卖淫和

                         

3
 第 44/25号决议,附件  

4
 第 34/180号决议,附件  

5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的报告,1995年 9月 4日至 15日,北京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C.96.IV.13),第一章,决议 1,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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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色情制品,并拟定适龄的安全和保密的方案以及提供医疗 社会和心理支助方面的服

务,以协助遭受暴力的女孩;  

 6. 吁请所有国家以及各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个别和集体地进一步执行第四次妇女

问题世界会议 行动纲要 ,尤其是有关女童的战略目标;  

 7. 促请各国采取特别措施保护儿童,特别是在武装冲突的情况下保护女孩免遭强奸

以及其他形式的性虐待和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要特别注意难民和流离失所的女孩,并在提

供人道主义援助时考虑到女童的特殊需要;  

 8. 又促请各国为消除针对妇女和女孩的一切形式的暴力行为拟订全面 多学科和协

调的国家计划 方案或战略,加以广泛传播,并通过建立有关各方都参与的监测机制,包括

与妇女组织进行协商,规定执行指标和时间表及有效的国内执法程序,并注意人权委员会关

于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及其因果问题特别报告员有关女童的建议; 

 9. 吁请各国政府 包括新闻媒介在内的民间社会和非政府组织,通过翻译 编制和

向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向儿童散发关于女童人权的适龄信息材料等方式,促进人权教育和对

女童人权的充分尊重及其享受;  

 10. 请秘书长作为行政协调委员会主席确保联合国系统所有组织和机构,尤其是联合

国儿童基金会 联合国教育 科学及文化组织 世界粮食计划署 联合国人口基金 联合

国妇女发展基金 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个别和集体地,包括通

过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
6
 按照国别优先事项,在国别合作方案中考虑到女童的这些权利和

特别需要;  

 11. 请所有人权条约机构 人权委员会的特别程序和其他人权机制,以及其促进与保

护人权小组委员会
7
 在执行任务时经常 有计划地采取性别观点,在其报告中包括侵犯妇女

和女童的人权的定性分析资料,并鼓励加强这方面的合作和协调;  

                         

6
 见 A/53/226,第 72至 77段和 A/53/226/Add.1,第 88至 98段  

7
 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99年 7月 27日第 1999/256号决定,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更名

为促进与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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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吁请各国以及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调动一切必要资源 支助和努力,以实现第

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 行动纲要 所确定的各项目的 战略目标和行动;  

 13. 强调必须从生命周期的角度对 行动纲要 的执行情况作出实质性的评估,以便

查明执行过程中的缺陷和障碍,并为实现 行动纲要 的目的制订进一步的行动;  

 14. 呼吁各国政府 联合国系统 特别是秘书处提高妇女地位司 非政府组织和妇女

组织保证在筹备题为 妇女 2000 年: 二十一世纪两性平等 发展与和平 的大会特别会

议时,适当考虑到女童的需要和权利,并将它们纳入一切活动之中;  

 15. 请秘书长确保在 2000年 6月对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 行动纲领
8
 的执行

情况进行五周年审查时,特别评估女童的需要和权利;  

 16. 又请秘书长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联合国科学 教育及文化组织 联合国人口基

金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银行协商,保证国家 区域和国际各级在所有筹备过程中,包

括到 2000年普及教育的评估
9
 和将于 2000年 4月举行的世界教育论坛的议程,都特别注意

女童的需要和权利;  

 17. 又请秘书长向大会提交一份借鉴了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

议和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和世界教育论坛五周年审查的经验和成果的全面报告,除

其他事项外,确保将女童的需要和权利纳入 2001 年关于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后续行动的

大会特别会议的筹备工作  

 

1999年 12月 17日 

第 83次全体会议 

                         

8
 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的报告,1995年 3月 6日至 12日,哥本哈根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

编号: C.96.IV.8),第一章,决议 1,附件二  
9
 见 A/54/128-E/1999/70  


